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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离婚期间
一方“藏娃”咋办？

编辑同志：
我与丈夫张某婚后育有一子。结

婚6年后，因夫妻感情不和，双方协商离
婚事宜，而关于 4岁儿子的抚养权归谁
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。由于我在这个
问题上寸步不让，没想到张先生为了获
得儿子的抚养权，竟然采取极端的方
式，即擅自带走儿子并加以藏匿。请
问，面对这种做法，我该如何是好？

读者 陆岳霞

陆岳霞读者：
一方面，你有权向法院申请人格

权侵害禁令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典》第 1058 条规定：“夫妻双方平等享
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、教育和保护的
权利，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、教
育和保护的义务。”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
第 24 条第 1 款规定：“未成年人的父母
离婚时，……不得以抢夺、藏匿未成年
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。”

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、教育和
保护是基于身份关系，而相关身份权
利的保护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关于人
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法典》第 997条规定：“民事主体有
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
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，不及时
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
损害的，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
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。”

本案中，你和张先生均平等地享
有对孩子的抚养、教育和保护权。现张
先生擅自将儿子带离并藏匿，严重侵
害孩子的人格权益和你因履行监护职
责产生的权利，因此，你可以对儿子的
监护权受到侵害为由向法院申请禁
令。法院经审查后，会依法签发人格权
侵害禁令，即依法裁定张先生将儿子
带回原住处。

另一方面，在诉讼离婚时，你可以
优先获得抚养权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适 用〈民 法 典〉婚 姻 家 庭 编 的 解 释

（二）》第 14 条规定：“离婚诉讼中，父
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 2 周岁的未成
年子女，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
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
原则，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：

（一）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、遗弃家
庭 成 员 ；（二）有 赌 博 、吸 毒 等 恶 习 ；

（三）重婚、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
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；（四）抢夺、藏
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本条第
一项或者第二项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
女合法权益情形；（五）其他不利于未
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。”本案中，
如果你和张先生到法院诉讼离婚的
话，在你无严重侵害儿子合法权益、而
张先生曾实施过藏匿儿子的情形下，
法院一般会判决由你直接抚养儿子。

律师 潘家永

员工突发疾病 48小时内死亡

视同工伤有规则

员工在工作时
间、工作岗位突发疾
病于 48小时内经抢
救无效死亡的现象
并非个别。他们都
能被视同工伤吗？
这里其实有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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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算时间是医疗机构初次诊断,而非发病222

需是发病、抢救、死亡连续完整,不得间断1
• 案例 •
古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然

感觉身体不适后，当即口头请假并经批
准而回家休息。期间，自以为只是中暑
的他只喝过一些治疗中暑相关的药物。
时隔 6 小时后的当晚 8 时，古某在家属送
往医院的途中死亡。请问，古某能被视
同工伤吗？

• 说法 •
古某不能被视同工伤。《工伤保险条

例》第 15 条规定：“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
的，视同工伤：（一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
位，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
抢救无效死亡的……职工有前款第（一）
项、第（二）项情形的，按照本条例的有关
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；……”其中所指

的发病、抢救、死亡，是一个连续完整的
不间断的过程，发病与抢救、抢救与死亡
之间有紧密的先后顺序和逻辑联系。

本案中，古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
位上感觉身体不适后，请假回家休息，
在家属送往医院途中死亡，意味着还没
有进入抢救这一环节，因而不能适用该
规定。

• 案例 •
李 某 在 工 作 时 间 、工 作 岗 位 突 发

疾 病 后 ，被 送 往 车 间 的 休 养 室 并 且 服
用了同事购买的药物。直到 7 个小时
后 ，因 李 某 病 情 恶 化 ，他 才 被 同 事 们
送 入 医 院 ，之 后 ，李 某 抢 救 无 效 而 于
入 院 后 44 小 时 死 亡 。 在 从 发 病 到 死
亡超过 48 小时的情况下，李某能被视
同工伤吗？

• 说法 •
李某应当被视同工伤。本案涉及到

涉及 48 小时的起算时间问题，就此，《劳
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<工伤保险条
例>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 3 条规定：“‘突
发疾病’包括各类疾病，‘48 小时’的起
算时间，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
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。”

与 之 对 应 ，虽 然 李 某 从 在 工 作 时

间 、工 作 岗 位 发 病 至 死 亡 已 经 超 过 48
小 时 ，但 由 于 期 间 有 7 小 时 是 在 公 司
车 间 休 息 室 ，而 从 被 送 入 医 院 起 算 并
未超过 48 小时，故仍应视同工伤。值
得 一 提 的 是 ，如 果 难 于 确 定 类 似 时
间 ，根 据 工 伤 认 定 倾 向 性 保 护 职 工 合
法 权 益 的 原 则 ，也 应 当 作 出 有 利 于 职
工 的 肯 定 性 事 实 推 定 ，而 非 否 定 性 的
事实认定。

死亡时间应由医疗专家确定，不能臆断3
• 案例 •
在工作时间、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的肖

某被送往医院抢救，医院通过医疗器械监
测的心电、血压、呼吸等数据，得出了肖某
经抢救无效在入院后 43 小时死亡的结
论。怀疑肖某超过 48小时死亡却无法提
供证据的公司能否认肖某被视同工伤吗？

• 说法 •
公司不能否认肖某应当被视同工

伤。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 19 条第 2 款规定：
“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，用人单
位不认为是工伤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举
证责任。”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民事诉讼
法〉的解释》第 90 条规定：“当事人对自
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
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，应当提
供证据加以证明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
外。在作出判决前，当事人未能提供证

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，
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
的后果。”

结合本案，姑且不论医院参与了整
个救治过程，通过医疗器械监测的心电、
血压、呼吸、体温等数据，对死亡时间的
结论更为科学和客观，应予采信，仅就公
司怀疑肖某超过 48 小时死亡却无法提
供证据，也必须“承担不利的后果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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